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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文件烟 台 市 技 师 学 院

烟工职院〔2024〕13 号

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市技师学院
关于印发《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各处（室）：

现将《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市技师学院

2024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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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市技师学院
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管理规定

为了进一步做好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工作，切实维护学

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稳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学生校外集

体活动安全管理工作制度。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

要本着对学生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

感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，切实加强对学生集体外出活

动的领导和管理。要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组织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把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安全责任落实到人，从源头抓起，层

层把关，消除安全隐患，保障活动安全的万无一失。

二、细致做好活动策划

1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要突出教育功能，让学生通过集体外出

活动了解社会、开拓视野、增长知识、陶冶情操。

2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要充分考虑活动场所、线路、交通工

具、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安全性，坚持“就近、方便、安全”的原

则，以本地为宜，应当天往返。

三、严格落实审批制度

1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需填写活动审批表（见附件），50人以

内的经职责对口部门同意，分管院领导批准；50人以上的经职责

对口部门同意，分管领导审核，报学院主要领导批准。学生组织

或个人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违者将追究

有关组织者责任。

2.组织单位要认真填报外出活动审批表，包括外出活动的事

由、地点、时间、组织形式、交通方式、主要组织者和有关带队

老师、联系方式、安全措施、活动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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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必须按时返校，返校后，应当及时向有

关领导报告。

四、认真做好应急预案

学生集体外出活动要制定详细的活动安全（应急）预案，预

案内容包括：外出前开展安全教育的时间和内容；参加活动人员

名单、分组情况、各小组负责人及其移动电话号码；预案还应当

根据本次活动的具体实际，分析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

并提出应对措施。

五、强化行前安全教育

在活动前，组织单位要对出行师生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安全

教育，明确注意事项、纪律要求，引导师生自觉遵守集体活动规

则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
六、强化过程安全监督

1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原则上要与应去的地方或单位协调好，

要有明确的安全责任条款，并办理相关保险。

2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要选择安全的活动路线和场所，活动前

应事先勘察活动场所，对不熟悉的景点，要进行踩点，探明“山

情、水情、路情”。对于地势险峻或安全没有保障的地方不得前

往。在活动过程中，学生不得擅自离开队伍自行活动。

3.外出活动前，要密切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台风、暴雨

等天气的预警，遇有雨雪、大雾等恶劣天气和出现其他不适合活

动的情况，不得组织外出；已批准的，一律自动取消；在活动中

出现此类情况，应立即中止活动，服从指挥，配合当地有关部门

启动的应急预案。对活动的每一个环节，都要精心组织，周密安

排，层层落实责任制，做到专人负责，不留空白点。

4.租用车辆时，必须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单位和利于学生安

全出行的车辆，原则上租用大公司的车辆且购买座位险，严格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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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租车手续、签订合同、明确安全责任。严格约定出行路线、时

间、车速，严禁乘坐无牌无证、无相关资质的车辆等交通工具，

严禁超载超速驾驶，确保校外集体活动的安全。

5.要求车辆驾驶员经验丰富、精力充沛、心理状态稳定，拒

绝超载、超速运行，每辆车要有经验丰富、责任心强的老师跟车

负责，要督促学生系好安全带，确保乘车安全。

6.对参加人数较多的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应匹配相应数量的

带队教师，采取统一活动、分组管理，每个小组设立小组长和安

全员。

7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中，必须保持信息畅通。如遇到突发情

况，带队教师及学生干部应采取积极措施，妥善处理，确保学生

安全；遇有重大情况，应第一时间向学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。

七、落实相关人员责任

1.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组织者要对活动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安

全性等内容进行全面分析、认真排查。

2.带队教师是学生集体外出活动的现场管理者，对学生活动

安全负直接责任，全面负责管理指导学生活动和安全保障。要增

强责任心，精心组织活动，确保活动万无一失。

3.各小组负责人负责对活动中本小组人员管理与监督，要做

到人员去向明确，确保小组成员集体行动。

4.学生个人要认真遵守集体外出活动和景点单位的相关规

定，服从带队教师和有关学生干部的指挥，不得单独行动和擅自

离队。对违反规定单独行动和擅自离队的学生，要加强教育，严

肃批评，如学生不听劝阻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对忽视安全工作、玩忽职守、管理不善而造成事故发生的，要严

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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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市技师学院
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表

报送单位： 年 月 日

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

主办部门

（或个人）

负责人

及联系电话

承办部门

（或个人）

负责人

及联系电话

主

要

内

容

活动地点 地点描述

参加人数

学生人数 人

进校车辆
进校交通工

具型号、数

量、司机姓

名、联系方

式、车牌号

教师人数 人

带队（跟车）

教师及联系

电话

是否有应急

预案，可附页

分管部门

意见 签名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

意见 签名（盖章）

院领导

意见 签名（盖章）

注：此表由活动组织部门自行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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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5 日印发


